花城小学安全工作应急小组

组  长：欧  斌

副组长：徐达波    

成  员：级组长、全体班主任、保安、校医

职责：

1．校园内或学校组织的活动发生突发事件应第一时间到现场，立即组织力量及时处理事件，并向有关职能部门报警或求救。

 2．发生对师生员工人身安全、学校财产及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突发事件，及时向街道办和区教育局报告有关信息。

  3．出现自然灾害和其它安全预警信号或应急预告通知时，应急小组成员保持通讯工具畅通，落实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。

4．如出现橙色、红色台风和红色暴雨等信号，学校需停课，要及时通知学生，并做好已到校学生的安置和保护工作。

5．发生突发事件要做好善后处理和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，并组织人员进行事故调查汇报。

6．值班电话: 89959828、841970039--1101、2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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